石景山区审计局2010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石景山区审计局编制的201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情况。报告后附相关的指标统计表。本报告的电子版可以在石景山区政府网站（www.bjsjs.gov.cn）上下载。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石景山区审计局信息公开办公室联系（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甲32号石景山区审计局审计综合科；邮政编码：100043），联系电话：010-68861891）。

一、概述

    我局由一名主管局长负责信息公开工作，审计综合科为全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石景山区审计局信息公开办公室，专门配备了1名全职工作人员，1名兼职工作人员，设立了1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点。同时，制定了政府信息清理、依申请公开、发布协调、保密审查、虚假或不完整信息澄清、公开专栏管理、纸质文件移送等相关制度规定，并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专栏,集中展示本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本局按照《条例》第9至12条规定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范围，开展了信息清理和目录编制工作，并按照《条例》第15条规定，通过政府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主动公开。在主动公开信息工作中，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本局主要通过石景山区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公开政府信息。下设了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政府信息公开年报、依申请公开、监督投诉等栏目，方便公众查阅我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同时，公众也可以在石景山区档案局和石景山区行政服务大厅领取《石景山区审计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查询《石景山区审计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2010年度，本局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38条，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100%。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审计业务动态33条，占总体的比例为89%；；法规文件类信息5条，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审计署关于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和《北京市审计局关于加强审计纪律的八项规定》等审计法律法规，占总体的比例为11%。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按照《条例》第13条规定，本局自《条例》实施之日起正式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0年度本局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按照《条例》第3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2009年度未发生针对本局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行政诉讼案。

五、咨询情况

    2010年度，本局未接到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

